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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2025年12月30日，时沈祥、骆莲琴、上海徜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徜

胜科技”，前述主体合称“转让方”）、上海明盛联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武汉明数湾”）共同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明盛智能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

让骆莲琴持有的上市公司10,610,109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8.20%)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及其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受让徜胜科技持有的上市公司

8,800,593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6.8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及其所对应的

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施其明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骆莲琴持有的上市公司

11,650,305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9.0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及其所对应的

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武汉明数湾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骆莲琴所持有的上市公

司7,760,397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5.99%）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及其所对应

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

自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转让方放弃行使其所持有的全部剩余上市公司

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且除取得收购方事先书面同意外，前述放弃行使的表决权始

终不恢复。双方同意，若转让方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申报预受要约并办理

预受要约的相关手续，转让方持有的剩余目标公司股份的表决权自动恢复。在转

让方如约履行《股份转让协议》的前提下，如受让方未能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的十二（12）个月内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发出部分要约收购，则转让方有

权在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的十二（12）个月届满后决定其放弃的表决权是否恢复；

但如转让方未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有效申报预受要约并办理预受要约的相

关手续的，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表决权始终不恢复。

明盛智能向除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以外的公司全体股东发出部

分要约，预定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19,430,1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5.01%，

要约收购价格为29.41元/股，要约收购期限为2026年2月25日至2026年3月26日。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财务顾问”）接受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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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本次收购之财务顾问。2026年1月1日，上市公司公告了《浙江友邦集成吊

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为2026年1

月1日至收购完成后12个月，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友邦吊顶于2026年4月24日披露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日常沟通，

结合公司公告材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财务顾问出具2026年第一季度

持续督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意见基于的前提是上述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意见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

者根据本持续督导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

不承担任何责任。本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持

续督导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同时本财务顾问提

醒投资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相关公告、信息披露文件等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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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情况及标的股份过户情况

（一）权益变动情况

2025年 12月 30日，时沈祥、骆莲琴、上海徜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徜胜科技”，前述主体合称“转让方”）、上海明盛联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武汉明数湾”）共同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明盛智能以协议转

让的方式受让骆莲琴持有的上市公司 10,610,109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8.2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及其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受让徜胜科技

持有的上市公司 8,800,593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6.80%）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及其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施其明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骆莲琴

持有的上市公司 11,650,305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9.00%）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及其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武汉明数湾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

骆莲琴所持有的上市公司 7,760,397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5.99%）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份及其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的股份已于 2026年 2

月 6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明盛智能向除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以外的公司全体股东发出部

分要约，预定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19,430,11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01%，要约收购价格为 29.41元/股，要约收购期限为 2026年 2月 25日至

2026年 3月 26日。截至 2026年 3月 26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本次要约收购期限

届满时，预受要约的股东账户总数为 2 户，预受要约股份数量合计为

19,430,11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01%，占预定要约收购股份数量的

100%。明盛智能已按照《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的约定，收购已预受要约的股份，最终

收购股份数量为 19,430,119股。明盛智能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义务，本次要约收购股

份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合计持有公司

58,251,52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5.00%。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80941&announcementTime=202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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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权益变动公告情况

2025年 12月 24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停牌公

告》；

2025年 12月 26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继续停牌

的公告》；

2025年 12月 31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进展暨股

票复牌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转让暨控

制权拟发生变更和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

提示性公告》《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第六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调整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自愿性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

2026年 1月 1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

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026年 1月 5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的更正公告》《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更正后）》；

2026 年 1 月 16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

告》；

2026年 2月 10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过户完成暨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2026年 2月 24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提示性公

告》《关于上海明盛联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申报公告》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北

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明盛联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要约收购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895156&announcementTime=2025-12-24%2011:4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895156&announcementTime=2025-12-24%2011:4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898037&announcementTime=2025-12-26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898037&announcementTime=2025-12-26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1772&announcementTime=2025-12-3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1772&announcementTime=2025-12-3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1771&announcementTime=2025-12-3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1771&announcementTime=2025-12-3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1774&announcementTime=2025-12-3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1774&announcementTime=2025-12-3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1776&announcementTime=2025-12-3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1776&announcementTime=2025-12-3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1778&announcementTime=2025-12-3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1778&announcementTime=2025-12-3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4882&announcementTime=2026-01-0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4882&announcementTime=2026-01-01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2397&announcementTime=2026-01-05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2397&announcementTime=2026-01-05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12398&announcementTime=2026-01-05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35308&announcementTime=2026-01-16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35308&announcementTime=2026-01-16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73401&announcementTime=2026-02-10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73401&announcementTime=2026-02-10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80944&announcementTime=2026-02-24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80944&announcementTime=2026-02-24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80945&announcementTime=2026-02-24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80941&announcementTime=2026-02-24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80942&announcementTime=2026-02-24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80942&announcementTime=202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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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3月 7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上海明盛联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026年 3月 12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上海明盛联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026年 3月 12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关于上海明盛联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明盛联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浙

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026年 3月 18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上海明盛联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2026年 3月 27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上海明盛联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暨股票停牌的公告》。

（三）标的股份过户情况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股份转让及要约收购涉及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成。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1.本次交易的实施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上市公司和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已经就本次权益变动进展情

况依法及时履行了报告和公告义务；

3.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明显差异。

二、关于收购人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

规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治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99982&announcementTime=2026-03-07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4999982&announcementTime=2026-03-07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5005326&announcementTime=2026-03-12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5005326&announcementTime=2026-03-12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5005343&announcementTime=2026-03-12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5005343&announcementTime=2026-03-12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5005344&announcementTime=2026-03-12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5005344&announcementTime=2026-03-12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5014928&announcementTime=2026-03-18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5014928&announcementTime=2026-03-18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5035451&announcementTime=2026-03-27
https://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2985&stockCode=002718&announcementId=1225035451&announcementTime=202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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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以及友邦吊顶依

法规范运作。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交易过程中，明盛

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公开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序
号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1 关于股份锁定
期的承诺函

1.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出具股份锁定承诺，承诺其收购的上市公

司股份将按相关规定在交易完成后18个月内不转让。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8个月

的限制。就本次交易骆莲琴、王吴良转让的股份中，超出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股票总数50%部分的股份限售承诺，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将继

续履行。即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在2026年11月17日（骆莲琴、

王吴良离职六个月后十二个月届满日）前不转让该部分股份。

2.明盛智能的股东武汉桥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桥水智能”）出具

股份锁定承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其所持有的明盛智

能股权不转让，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8个月的限制。

3.桥水智能的股东上海数之谷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数之

谷”）、武汉市湖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芯智能”）出具股份锁

定承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其所持有的桥水智能股权

不转让，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8个月

的限制。

4.桥水智能的股东数之谷的合伙人出具股份锁定承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

之日起18个月内，其所持有的数之谷合伙份额不转让，在同一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8个月的限制。

2
关 于保 持上

市公 司独 立

性的承诺函

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承诺：“1、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独立于本企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

企业。（2）保证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产生，保证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均

不在本企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以外的职务。（3）保证上市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上市公司人事任免。

2、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

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的资产。（2）保证本企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不违

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3）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企

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

3、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

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核算制度。（2）保证上市公司

独立在银行开户，不和本企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同一个银行账

户。（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企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兼

职。（4）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5）保障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

财务决策，本企业/本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4、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企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

https://www.qcc.com/firm/aa7b38a95040ad8ded6ec99bb93f1cf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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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依照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5、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销售体

系；在本次交易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及已具有独

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环节不依赖于本企业/本人及控

制的其他企业。（2）保证本企业/本人除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

的业务活动进行违法干预。（3）保证尽量减少本企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

联交易时，保证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如果因

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上市公司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本

承诺函自出具之日生效，自本企业/本人不再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日时终止。”

3
关于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

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承诺：“1、本企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

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2、对于无法避

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

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如涉及）；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原则确

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移转上市

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上市公司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生效，自本企业/本人不再是上市公司实际控

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日时终止。”

4
关于避免与上
市公司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

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承诺：“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

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2、本

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本人将依法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本企业/本人及控制的

其他企业新增对上市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同

业竞争的业务。3、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本企业/本人及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

从事新业务的机会，而该等新业务可能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存在对上市公

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本企业/本人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新业务

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及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如果因违反上述承

诺导致上市公司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本承诺函自出

具之日生效，自本企业/本人不再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之日时终止。”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不存在违反上述

承诺的情形。

四、收购人后续计划的落实情况

（一）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

重大调整的计划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明盛智能、施其明、武

汉明数湾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筹划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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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届时将督促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利益。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未改变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

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明盛智能、施其明、武

汉明数湾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

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

组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实施相关事项，明盛智能、施其明、

武汉明数湾届时将督促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

律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不存在对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的情况，也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和对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根据《股份转让协议》

第六条公司治理约定，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

计划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届时，上市公司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

数湾尚未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上市公司章程中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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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条款，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亦无促

使相关方修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的明确计划。如果

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修改，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

数湾未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明盛智能、施其明、

武汉明数湾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具体计划。明盛智

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通过上市公司

股东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

除此以外，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明盛智能、施其明、

武汉明数湾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未对上市公司

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重大变动。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

日，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

整的具体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

相应调整，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未对上市公司

分红政策做出重大变动，也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做出其他重大安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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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明盛智能、施其明、

武汉明数湾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明确计划。如果

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

湾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不存在对上市

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也不存在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

构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五、提供担保或借款情况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友邦吊顶不存在为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

数湾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中，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不存在其他约

定义务，因此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不存在未履行其他约定义务的情

况。

七、持续督导结论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

明数湾及上市公司就本次权益变动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了报告和公告义务；明盛

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及上市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明盛智能、施其明、武

汉明数湾不存在违反或未履行公开承诺的情形；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

湾不存在违反其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披露的后续

计划的情况；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及其关联方提

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明盛智能、施其明、武汉明数湾

不存在未履行其他约定义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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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明盛联禾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收购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

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竟乾 牟佳琦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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